
屏東縣恆春鎮山海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推動本土語言教育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 

（二）國民中小學開設本土語文課程應注意事項。 

（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閩南語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客語師資培育資格及聘用辦法。 

（五）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原住民族語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 

（六）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二、目標： 

（一）落實學校之課程目標及精神，鼓勵學生學習、運用各種台灣母語。 

（二）增進各族群間之瞭解、尊重、包容及欣賞，奠立台灣母語於相關領域課程中之基礎 

（三）推展並營造台灣母語之優質環境。 

三、實施原則： 

（一）學校部分 

1.行政規劃：學校開設台灣母語選修課程，充分尊重學生及家長選擇權，並將開設情形通

知學生家長，並能具體執行實質有效之台灣母語日活動。 

2.課程設計：能積極推動符合學校社區與學生需要的台灣母語學校本位課程，教材選用能

與學校願景、地方文史特色作結合，且用字、份量適合學生程度。 

3.教師教學：教學生動有趣，兼具創意，能引發學生運用台灣母語且能將社區資源投入學

校台灣母語教學。 

4.師資選訓：以參加台灣母語專業研習之現職教師或進用經檢核培訓合格之教學支援工作

人員為主，並持續辦理教師增能研習，以提昇教師專業知能。 

（二）教師部份： 

1.師資來源： 

(1)學校現職合格教師：實際從事本土語言教學及通過中高級認證之現職教師。 

(2)通過中高級認證且經過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專業培訓認證之支援教師。 

2.教學研究：推動本土語言教育教學研究、積極宣揚並致力本土語言教學、創新教學法，

發展多元化評量，並能針對教學困境，主動提出行動方案解決問題，使教學方式活潑多

元，能誘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參與熱忱以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四、實施措施 

（一）成立工作小組：組織及運作方式如(附件一)。 

（二）運作原則： 

1.生活化原則：推廣閩南語為校園生活使用之語言，包括教師、學生及師生之間，在日常

生活中能自然地以閩南語交談與溝通，並相互學習。 

2.公共化原則：學校利用正式公開場合，如朝會、運動會等學校共同活動時間，推廣本土

語言、體驗鄉土文化之美。 

3.教學化原則：除本土語言課程外，一般教學過程能以趣味、活潑、遊戲的方式，交錯使

用國話及母語，並融入表演藝術與閱讀教學中使本土語言進入知識體系。 

4.多元化原則：培養學生多元文化的寬廣心靈，校園生活和教學活動中能靈活設計安排，

並將本土語言融入 108課綱教學中，使學生具備對其他文化了解和尊重的能力；學生應

有機會學習社區周邊或共同生活的不同族群語言文化。 



（三）具體推動方式： 

1.晨間播放本土語歌謠：每週一於晨間打掃時間播放本學區使用較多之閩南語歌曲為主(客

語、原民語為輔)，讓學生浸潤於本土語言之美。 

2.本土語言歌曲演唱指導：除了本土語課程外，邀請恆春民謠傳藝師在課後開設民謠社

團，進行恆春本土語歌謠教唱。 

3.台灣母語日：每週二課間活動播放本土語言歌曲，並利用學生朝會時介紹本土語言諺

語、每週一句等活動。 

4.舉辦本土語言系列活動：每學期舉辦校內兒童社團學習成果發表會，豐富學生的本土語

言文化活動內容。 

5.情境佈置：樓梯、走廊、各班教室設置閩南語諺語等本土語言學習區。 

6.積極參與教育部推動之相關專案計畫，如文化部恆春民謠培訓計畫。 

五、預期效果 

(一)培養學生多利用本土語言做為日常生活溝通之工具。 

(二)激勵教師與家長注重本土語言教育之推行。 

(三)逐步達到生活化、趣味化、活潑化之本土語言教學模式。 

(四)激發學生利用本土語言廣泛學習的興趣，並提昇其欣賞文學作品之能力。 

六、經費：所需經費由文化部專案補助經費及學校經費中支應。 

七、本計劃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附件一 

屏東縣恆春鎮山海國民小學本土教育推行小組 

成員 職稱 職責 備註 

校長 召集人 督導本土教育各項工作推展事宜  

教導主任 執行秘書 1 提供建議、協助策劃各項推展活動  

教務組長 

執行秘書 2 1.提供教學相關行政支援、課程規

劃、安排教學教師 

2.資料蒐集、網頁建置及更新、整理

及情境布置 

 

行政代表： 

總務主任 

訓導組長 

輔導組長 

委員 協助執行各項活動內容之推展  

教師代表： 

一甲導師 

二甲導師 

三甲導師 

四甲導師 

五甲導師 

六甲導師 

科任教師 

委員 討論、配合、支援、協同教學活動  

家長代表 委員   

 


